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广元市利州区雪峰泡石弃土场及配套工程行洪论证咨询服务单位比选公告

           项目编号：GC-BX-2017002号
我公司拟对广元市利州区雪峰泡石弃土场及配套工程行洪论证服务单位进行比选。现邀请符合条件及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咨询服务单位报名参加比选，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广元市利州区雪峰泡石弃土场及配套工程
2.建设规模: 建设弃土填埋场，拦渣坝、道路、照明、给排水以及监控系统等配套工程。
3.资金来源：企业自筹及其它渠道。
4.建设地址：广元市市城区。
二、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满足本项目行洪论证服务资质的咨询服务单位且咨询服务结果能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评审。
3.具有稳定的咨询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和开展项目工作所必需的办公设备、场所，保证中选后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转包或分包。

三、报名时间及开标地点、时间

1.公告时间2017年3月28日9时00分-4月1日17时00分，咨询服务单位自愿报名，报名时间2017年 3月30日9时30分-4月1日17时00分（节假日除外），地点为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合同造价部。比选报名费为300元人民币，包含评审成本费用，报名后不退。报名时应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原件（加盖单位鲜章）：介绍信、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的复印件。递交比选申请文件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9时00分止，咨询服务单位未报名或逾期递交比选申请文件的其比选申请文件不予接受。

2. 比选评审时间: 2017年4月5日9时00分，地点为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会议室。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不予接受，视为自动放弃比选机会，所有比选申请文件不予退还。比选申请人不得相互串通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比选申请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比选人或者其他比选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他人名义申请比选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进行比选，一经发现有相互串通报价行为，评审委员会有权终止比选并重新组织比选活动。 

四、比选报价

1.比选申请文件包括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开户许可证、报价单等的复印件并加盖公司鲜章。

2.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水文专业有偿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5]755号），并参照《水文专业有偿服务收费管理试行办法》（水利部水财［1994］292号）计算咨询服务费，最高限价为  10  万元。比选申请人自愿报价。报价单具体格式如下：

	项目名称
	收费金额
	备注

	
	
	


3.经评审有效的比选申请人报价最低者优先确定为第一比选候选人；当报价一致时，有类似业绩或业绩较多者优先确定为第一比选候选人。
4.人员差旅费、税费、专家评审费用等一切费用已包含在国家收费标准下浮比例收取咨询服务费中，不再另行计取。

五、服务要求

1.咨询服务单位服从项目实施的需要，配合业主及时开展咨询服务工作，自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后，30日历天（不含公示期）完成编制和报审工作。

2.服务成果必须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备案）。

3.合同履行过程中，服务单位因技术、服务周期等达不到比选人要求给比选人造成损失的，比选人有权更换服务单位，并保留向其索赔的权利。

4.中选人应按公告要求向发包人缴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中选价的 10 %，履约保证金以银行转账方式缴纳。履约保证金缴纳时间：自比选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3个日历天内（含发出当日）。出具正式成果后20个工作日，若无违约情形全额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广元市国土资源局网、广元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网（http://www.gygctz.com/）、广元日报上发布，符合条件及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咨询服务单位可在广元市国土资源局网的“工程建设”栏、广元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的“通知公告”栏、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网的“公示公告”栏和广元日报查看。

中选结果公示

    本次中选结果将发布在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网（http://www.gygctz.com/）“公示公告”栏，比选申请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或认为评审活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不公正、不公平行为的，应在公示期间（三个工作日）向比选人提出书面异议，公示期满后提出的书面异议，比选人将不予受理。
八、联系方式

1.比选人：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

2.报名地点：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利州区河西办事处东风坪社区旁，红色港湾正对面）。

3.联系人：权先生
4.联系电话：18780984475                

                                   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6日  

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属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所有 ，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由我公司承担

